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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ss="zffg"> 问：单位在节日给职工发放福利，分别以自产产

品、外购产品、购物券等形式发放，是否都需要视同销售处

理，计提增值税？ 答：贵公司在节日为员工发放不同形式的

福利，应按规定做不同的税务处理： 1、以自产产品形式发

放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（

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令2008年第50号）第四条规定：单位

或者个体工商户的下列行为，视同销售货物：（五）将自产

、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； 百考试题－

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(www．Examda。com)来源：考试大的美

女编辑们 2、以外购商品形式发放的，应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2008年第538号）第十规定

：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：（一）用于

非增值税应税项目、免征增值税项目、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

费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； 3、以购物券形式发放的，不

需做增值税处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